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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受理申请强制执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第一大股东西藏吉奥高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吉奥高)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项，同时公司相应筹划后续重大

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焦作万方”，股票代码“000612”）于 2016

年 2月 29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6年 3月 5日、2016年 3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股票停牌进展公告》。根据潜在股权受让方与

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吉奥高商谈，以及涉及的其他后续重大事项安排，本公司确认本次

停牌的重大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于 2016年 3月 18日披露

了《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6年 3月 18日起继续停牌。 

鉴于潜在股权受让方与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吉奥高关于股权转让事项尚存异议，为

推进股权转让进程，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本公司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第一大股东

西藏吉奥高被冻结的股份进行拍卖。该股权拍卖不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与西藏吉奥高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已做出 

(2015)焦民一初字第 00021号《民事判决书》(内容详见 2016年 1月 4日本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重大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公告》)。该判决书已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

生效。根据上述判决书，西藏吉奥高应当于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即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

前向本公司返还股权转让价款 17 亿元并赔偿自转让价款支付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起产

生的利息损失，但西藏吉奥高在判决书确定的期间内未予履行。为维护本公司的合法权

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公司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执行申请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6年 3月 21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

理本公司的《执行申请书》。 

申请事项如下： 

1.请求强制西藏吉奥高履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焦民一初字第00021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2.案件执行费由西藏吉奥高承担。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月 22 日  




